
附件1 ：

株洲市天元区2014年度依法行政考核评分细则

	总分100分
	考核方式
	得

分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考核标准和计分方法
	
	

	一、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和《法治湖南建设纲要》（20分）
	1、专题研究依法行政工作（5分）
	6月30日前召开一次本单位依法行政工作会议，计5分。未召开会议的，扣5分；
	查看会议记录

	

	
	2、制定依法行政

年度工作安排

（5分）
	制定本单位依法行政年度工作安排，并报区政府法制办备案的，计5分。未制定的，扣5分；不以正式文件发布的，扣2分；未上报备案的，扣1分。
	查看纸质资料和报送资料
	

	
	3、执行依法行政报告制度（4分）
	12月10日前向区人民政府报告2012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情况的（一式三份），计4分。未报告的，扣4分。
	查看报送资料
	

	
	4、组织依法行政知识专题学习和加强法制队伍建设（4分）
	年内组织1次会议学法并发布信息的，计4分。未组织的，扣4分；组织了学习但未发布信息的，扣1分。
	查看纸质资料
	

	
	5、报送依法行政工作信息（2分）
	向区政府门户网、新区报报送依法行政工作信息1条的，计2分。
	查看区政府门户网、新区报报送情况
	

	二、贯彻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与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20分）
	1、依法科学民主决策（20分）
	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要求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计20分。

应当举行听证会而未举行的扣10分；应当举行专家论证而未论证的每次扣5分；

应当经本单位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而未审查的，每次扣5分。
政府合同未经法制办进行了合法性审查的，每件扣1分。
	查看区政府门户

网站、相关报刊
资料、台账资料
	  

	三、贯彻《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20分）
	1、执行“三统一”制度（10分）
	对本单位全部规范性文件进行“三统一”的，计10分。未 “三统一”的，每件扣1分；报送材料不齐备的，每件扣0.1分；应报送文件区政府法制办合法性审查而未报送的，每件扣1分；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未能提供本单位发文登记资料的，扣5分。
	查看相关资料
	

	
	2、规范性文件工作（10分）
	1、对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审查并报区政府法制办的，计1分。未清理或者未上报的，扣1分；未及时上报的，扣0.5分。

2、规范性文件内容合法、格式符合要求的，计3分。规范性文件内容与上位法、上级政策不符合的，每件扣1分；格式不符合要求的，每件扣0.1分；单位文件颁布后被有权机关撤销的，每件扣3分。

3、发文程序规范的，计2分。送审材料格式不符合要求的，每件扣0.1分。

4、及时完成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计3分。未开展2012年度全面清理工作的，扣3分；未按要求及时上报专项清理结果的，扣1分；规范性文件期限届满未及时处理的，每件扣0.1分。

5、对送交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征求意见稿及时反馈意见的，计1分。未参加征求意见座谈会或不及时反馈意见的，扣1分。
	查看相关台账资料
	

	四、贯彻《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和《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20分）
	1、执法监督及执法案卷评查

（5分）
	8月31日前具有行政处罚职能的单位按要求准备本年度行政执法案卷待抽查。所抽查案卷均评定为合格案卷的，计5分，评定为不合格案卷的，每案扣0.1分；未进行抽查的单位自行组织案卷评查，并于10月31日前报送1宗本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定为合格案卷的，计5分，所报案卷评定为不合格案卷的，扣1分。不具有行政处罚职能的单位计4分。
	查看抽查、上报

案卷资料
	

	
	2、报送行政执法指导案例（5分）
	8月31日前具有行政处罚职能的单位报送2个行政执法指导案例（要求符合《湖南省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办法》规定）的，计5分。未按要求报送的，酌情扣1-5分。不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计4分。
	查看报送案例资料
	

	
	3、行政执法人员培训（10分）
	9月30日前按要求组织、参加完成区政府2014年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工作的，计10分。报送资料不完整、不及时的，酌情扣1-2分；按照行政法规规定统一式样颁发了行政执法证件的单位6月20日前完成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持证名单报区政府法制办备案的，计10分，未完成的，酌情扣1-2分。
	查看各单位

落实清况
	

	五、贯彻《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20分）
	1、被诉、被复议案件办理（20分）
	依法参与被诉、被复议案件的，计20分；全年无被诉、被复议案件的，计20分，拒不应诉、不提供证据材料或者不执行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判决的，每案扣5分；不按法定期限提供证据材料或者超过六个月未履行行复议决定、行政判决的，每案扣5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每案加1分，加分最高不超过2分。
	查看相关台账资料
	

	六、特别加分和扣分
	特别加分
	1、在政府法制工作中有重要创新的，酌情加1-5分。

2、完成区政府部署的重要政府法制工作任务，成绩突出的，酌情加1-5分。
3、成功举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会的单位，酌情加1-5分。
	查看相关资料
	

	
	特别扣分
	1、每出现1次行政决策违法情形，酌情扣1-3分。

2、每出现1次规范性文件违法情形（含被申请审查或投诉的规范性文件未经“三统一”），酌情扣1-3分。

3、每发生1起行政执法违法案件，酌情扣1-2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责令履行的，每案扣1分；被下发行政复议意见书的，每件扣0.5分，未整改回复的，每件扣0.5分。

4、发生重大违法案件的，取消评优资格。
	查看相关台账资料
	


备注：

1. 违法行为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审查等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确认；通过信访、新闻媒体以及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监督等方式发现并经考核机关确认。

2. 第一至第五项中的扣分，以扣完该项目总分为限。

3. 加分后，考核所得总分不得超过100分。

附件2：

株洲市天元区2014年度行政行为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行政

行为

类别


	行政听证（  ）次

其中：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件

其中：
	行政

确认
	行政强制

︵次

︶
	行政检查

︵

次

︶
	行政征收
	行政给付
	行政奖励（万元）

	
	决策听证
	许可听证
	处罚听证
	其他
	许可
	不

许

可
	当场处罚案件
	一般案件
	处罚金额（万元）
	确认
	不予确认
	
	
	次数
	金额（万元）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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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数
	金额（万元）

	
	
	
	
	
	
	
	
	
	
	
	
	
	
	
	
	
	
	
	

	
	
	
	
	
	
	
	
	
	
	
	
	
	
	
	
	
	
	
	

	
	
	
	
	
	
	
	
	
	
	
	
	
	
	
	
	
	
	
	

	
	
	
	
	
	
	
	
	
	
	
	
	
	
	
	
	
	
	
	

	
	
	
	
	
	
	
	
	
	
	
	
	
	
	
	
	
	
	
	

	
	
	
	
	
	
	
	
	
	
	
	
	
	
	
	
	
	
	
	


填表说明：1. 所有行政单位行政行为全年累计数。
          2. 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12月10日。加盖单位公章上报。



